总务处关于明园新时代大酒店主楼维修改造工程有关违规行为处理通报学习总结
2011年6月30日，总务处组织学习明园新时代大酒店主楼维修改造工程有关违规行为处理通报，本次学习有总务处处长夏永辉主持，总务处基建办、维修中心全体人员和学院承包商负责人、安全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夏永辉处长首先通报了对明园新时代大酒店主楼维修改造工程有关违规行为处理通报，之后夏处长组织参会人员学习了《勘探与生产分公司承包商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规定》（油勘[2010]157号）和《新疆油田公司承包商健康安全与环境（HSE）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夏处长要求基建办规范对承包商的管理，加强对我院抗震加固工程的检查、监督力度，要求严格审查承包商的资格、资质，在施工过程当中要按照制度执行，五交底是否落实，作业票制度是否严格执行，施工人员的作业证、安全保护等措施是否落实都需要严格审查。最后，夏处长对承包商提出安全要求，事故猛于虎，承包商要注重员工安全，确保员工的健康、安全。
通过本次学习，总务处相关人员和承包商管理者的安全意识得到了强化，对承包商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规定的学习和应用得到了强化，确保了我院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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